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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教育處數位學生證說明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以下簡稱本處)自 110 學年度開始配合花蓮縣智慧

校園智慧圖書及智慧保健管理系統，專案發行之悠遊卡數位學生證，陸續

換發全縣國中及國小學童，以推動教務行政自動化，初期先導入縣內智慧

圖書及智慧保健系統運作，未來配合縣府智慧城市相關政策及數位應用，

與現行悠遊卡結合成為數位學生證。 

數位學生證是將學生證印刷在悠遊卡上，外觀看起來就如同一般傳統

學生識別證，目前上面除有本縣專屬專業設計圖稿另加印有學生之姓名及

學校代碼等資料，可當學生證及學校借書證使用，而數位學生證本身與市

面悠遊卡具相同功能，經儲值後即可使用，讓學生可以一卡在手，暢行無

阻。數位學生證上除了正面所印刷之學生姓名資料外，卡片內之晶片並未

儲存學生基本資料，即使遺失，也不會有個人資料外洩之問題，學生可安

心使用。 

目前一般市面上所使用之悠遊卡大部分為無記名卡，如果遺失無法辦

理退費，會造成持卡人之損失，本縣數位學生證則為統一申請記名卡，故

該卡則為悠遊卡公司正式之學生優待卡及一般學生卡，如搭乘大眾運輸工

具，具有相對應之折扣等優惠福利(依各營運業者公告為準)。記名後使用

數據及個人權益保障。 

透過學生證結合悠遊卡，學生遺失數位學生證，1.向學校申報遺失，

學校可透過花蓮縣校務系統之校園學生製卡模組辦理補發卡作業，2.請持

卡人洽悠遊卡官網或客服中心辦理掛失退費，以減少學生損失。 

因本(111)年度為配合專案首次全面換發中小學數位學生證，製卡費用

由本府教育處專案編列經費支應，不需由學校或學生負擔，期養成學生使

用數位應用之能力，與自行保管及負責個人卡片之權益。專案保固期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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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後續年度學校新生製卡費用及補卡作業，將由本府教育處統一

辦理。 

花蓮數位學生證區分為優待卡及學生卡兩種卡種。 

1).優待卡 

設籍花蓮縣年滿(6 歲至 12 歲)之學齡兒童使用。 

正面 背面 

  

 

2).學生卡 

設籍花蓮縣年滿(12 歲以上)學生身分者適用學生卡。 

正面 背面 

  

 

首次申請均需填寫「數位學生證個人資料處理同意函(樣張如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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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生證使用注意事項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以下簡稱本處）所製發之數位學生證，係由本處

配合本縣智慧校園「智慧圖書及智慧保健管理系統」專案辦理公開招標採

購智慧卡，交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悠遊卡公司）進行錄碼作業， 

再進行印製學生資料，相關規定如下： 

一、 本縣數位學生證為本處統一製作，若數位學生證損壞或遺失，須向

就讀學校申辦補發作業。各校應加強宣導建立及培養學生自主管理

及負責卡片之態度，以養成正確之公民素養，減免行政資源之浪費。 

二、 每位學生首張卡片費用由本處統一負擔，請妥善保管，若遺失或卡

片損壞無法使用可歸責學生，須自費辦理補卡。 

三、 若學生無儲值消費之需求，則數位學生證可不需進行儲值，當做一

般學生證及借書證使用即可。 

四、 數位學生證票卡之使用年限，將訂為學生目前就讀學校畢業年度之

10 月底，超過此期限，悠遊卡仍可繼續使用，會改以普通票票價

扣款，不再享有學生優惠。 

五、 數位學生證「損壞」無法使用，1.需先至學校辦理補發卡作業，2.

若採「記名式悠遊卡」者，再至全國 7-ELEVEN 索取附掛號郵資之

專屬信封袋，卡片掛號郵寄至悠遊卡公司辦理退費(儲值餘額)。 

六、 數位學生證「遺失」，採「記名式悠遊卡」者可透過悠遊卡公司官

網或是電洽悠遊卡客服中心(412-8880)辦理掛失及儲值餘額返

還，因悠遊卡之扣款為非線上即時交易，自完成掛失手續後三小時

內被冒用所發生之損失，仍由持卡人自行負擔，且應支付掛失手續

費新台幣 20元。 

七、 數位學生證之學生身分有效期限如已到期，持卡人若不再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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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採「記名式悠遊卡」者可至悠遊卡客服中心或指定特約機構

(如：台北捷運車站)現場或後送辦理儲值餘額退費，退費時應出示

卡片進行鎖卡，鎖卡後之卡片無法再使用。 

八、 非現場退費者，將以寄發退費通知單或匯款方式(限學生本人帳

戶)返還儲值餘額，學生可至全台台新銀行領取悠遊卡儲值餘額，

須另支付郵資或匯款手續費。 

九、 數位學生證申請儲值餘額返還，應支付悠遊卡公司終止契約作

業手續費新台幣 20 元，若卡片使用滿 5 次（含）以上且滿 3 個月

（含），免收終止契約作業手續費。 

十、 學生縣內轉學，卡片可延續使用，學校僅需至校務系統的異動

管理模組操作學生移出或轉入作業，卡片資料跟隨學生資料帶入本

縣新學校。 

十一、 每月底最後一天為"當月補發卡申請截止日"，來不及在月底

前一天申請者，則算在次月申請。 

十二、 次月的 15日會印製完成上個月申請的卡片交付教育處。 

十三、 新學期學校批次申請，請學校於 111年 10月 31前送出卡片

完成申請，本處預計 111年 11月 10日寄出卡片(數位學生證)予各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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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數位學生證個人資料提供處理同意書 

學生姓名：                        學生學號：                      

班    級：                        學生座號：                      

 

所持有之數位學生證乃花蓮縣政府教育處與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所合

作發行之「悠遊卡」，兼具識別證與電子票證功能。採「記名式悠遊卡」，

當悠遊卡遺失時，享有掛失及返還餘額之服務；採「不記名式悠遊卡」，

當悠遊卡遺失時，無法享有掛失及返還餘額之服務。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於確認學生畢業後，將移除所持有之學生個人資

料，並於學生畢業後註銷學生證部份之註記，該卡將無法再享有記名掛失

功能。 

□本人「同意」並確認以下事項： 

本人「同意」經由花蓮教育處將本人姓名、身份證字號、生日、戶籍

地址、學校名稱、身份到期日及卡片號碼之個人資料提供給悠遊卡公司作

為記名式悠遊卡掛失等相關服務之用，卡片內晶片不會印製與儲存學生基

本資料，並於簽章欄親筆簽名（本人如為未成年人，請由監護人簽名）。 

□本人「不同意」並確認以下事項： 

本人「不同意」提供前述之個人資料予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進行記名

式悠遊卡服務，故掛失後無返還餘額之服務，並於簽章欄親筆簽名（本人

如為未成年人，請由監護人簽名）。 

 

 

 

本人(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監護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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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卡公司【處理結果通知單】樣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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